
附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依据

指标 分值 序号 指标 分值

项目
管理

10

1 组织
领导

3
成立由盟市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组织机构，工作
机制健全，制度完善，并能够经常研究农田建设工作，发挥作
用，得 3分，每发现一项不达标的，扣 1分。

制定的工作机制、管理制度、文件
要求等。

2 规范
管理

4 项目管理规范，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
同制和公示制的，得 4分，否则酌情扣分。

相关佐证材料。

3 机制
创新

3

经同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机制创新，具有一定影响力且
获得自治区党委、政府或自治区农牧主管部门认可的，得 2分；
否则不得分。主动开展自治区农牧主管部门布置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示范试点工作，且成效突出的，得 1分，否则不得分。

相关佐证材料及自治区农牧主管
部门日常管理掌握的相关情况。

任务
完成
及建
设成
效

40

4
建设任
务完成
情况

15
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面积（含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下同）不低于
年度任务的，得 15分；建成面积低于年度任务的，每减少 1%，
扣 1分，扣完为止。

建设任务是指自治区下达的任务
清单中明确的高标准农田年度建
设任务，评价年份无任务清单时，
不纳入当年评价。

5 工程
质量

5

工程建设质量全部达标的，得 5 分。在抽查过程中，对土地平
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
持、农田输配电等 6 项工程质量进行核验，每发现一项工程建
设质量不达标的，扣 1分，扣完为止。

有关部门抽查资料、检测报告、验
收结论等。

6 耕地
质量

5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区采取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保水保肥、控
污修复等单一措施或综合措施，使建设后耕地质量等级有所提
升的，措施覆盖面积达 90%及以上的得 5分；不足 90%时，每
下降 10%，扣 1 分，扣完为止；下降不足 10%部分，按比例扣
分。

相关技术方案、实施方案、建设台
帐等；按照《耕地质量等级》
（GB/T33469-2016）评价的建设前
后耕地质量等级变化结果（评价报
告）。



7 耕地质
量监测

3 按照要求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点并正常运行的，得 3 分，数量不
够的按比例扣分，未建设或者建设不运行的，不得分。

实地抽查耕地质量监测点以及监
测数据。

8 规范
标识

3 按照要求设立项目公示牌、拐点界桩，规范使用高标准农田标
识的，得 3 分，否则酌情扣分。

项目验收、实地检查等

9 上图
入库

5 上图入库的高标准农田建成总规模占实际建成总规模 100%的，
得 5分；每减少 10%，扣 1分，扣完为止。

信息系统填报情况

10 新增
耕地

4 通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新增耕地面积的，得 4分，否则
不得分。

对新增耕地的核定结果及佐证材
料

运行
维护

10

11 建后
管护

5

制定工程管护制度、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得 1 分，未制定不得
分；及时移交管护主体，落实工程管护责任的，得 2分，未全
部落实管护责任的按比例扣分；按照工程任务安排落实管护资
金的，得 2 分，未全部落实的按任务比例扣分。

制定的管护办法、制度、措施、文
件等。

12 工程
利用

5 工程建设完成后及时充分发挥效益的，得 5 分。每发现一项工
程部分或完全不能使用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有关部门抽查资料、检测报告、验
收结论等。

资金
使用

20

13 资金
支付

10 中央及自治区项目资金能够按照工程进度及时支付的，得 10
分，每减少 5%，扣 1 分，减少不足 5%部分按 5%计。

财务报账资料

14 财政
资金

5
有稳定的地方财政资金来源，足额承担地方财政应分担的投入
并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得 5 分；每减少 5%，扣 1分，减少
不足 5%部分，按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地方财政相关拨款文件

15 社会
资金

5

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鼓励和引导受益农民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等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比例达到财政投资 5%及以上，
得 5 分；投入比例占财政投资小于 5%的，按比例折算，每 1%
得 1分；没有投入不得分。

相关佐证材料和统计数据

当年
建设
任务

20

16 项目规
划储备

5 按照要求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的，得 2 分；建立项目储备
库并规范管理运行的，得 3分，否则不得分。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及相关佐证
材料

17 年度任
务分解

5

按要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项目旗县，得 1
分，否则不得分；及时将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块并完成项目
初步设计审批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按时报送年度实施计
划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分解下达年度任务及项目计划文
件



注：1.本表第 1-15 项用于 2020 年及以后年度自治区对各地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考核，统计时间为当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统计口径含往年度结转、当年自治区下达各地自建的高标准农田在当年的完成情况；

2.本表第 13－18 项用于对当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情况评价，统计时间为当年预算资金安排的新立项目截至当年 12 月 31 日的进展情况；
3.当年任务在当年完成，且已经列入统计的，原则上不得再列入下一年度省对市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任务；
4.开工实施节点一般从监理单位发出项目开工令之日算起。

18 年度建
设进度

10

及时组织项目招投标，得 2分，否则不得分；按照要求定期调
度农田建设项目进度的，得 2分，否则酌情扣分。当年开工建
设的（含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达到年度任务 80%以上的，得
6分；比例不足 80%时，每减少 5%，扣 1分，扣完为止。

以相关统计及日常监管数据为依
据

加减
分项

20

19 加分项 20

累计加分，上限 20 分。
1、成立党政“一把手”为负责人的专项机构，得 3分；分管领
导为负责人的，得 2 分。
2、被国家级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的典型案例，每次加 4 分；被国
家级简报刊登的，每次加 2分。
3、被自治区级媒体正面报道的，每次加 2 分；得到厅局级领导
公开场合表扬肯定的，每次加 2 分；被自治区农牧主管部门树
为全区示范典型的，每次加 1 分；在盟市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的，
每次加 1分。
4、能够及时高质量完成自治区布置相关报送任务的，每次加
0.5 分。

相关佐证材料及自治区农牧主管
部门日常管理掌握的相关情况

20 减分项 20

累计扣分，上限 20 分。
1、工程建设、质量等出现问题，损害群众利益，被电视、报纸、
网络等曝光、引发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的，一次扣 5 分，扣完为
止。
2、因建设、进度、资金等问题被上级约谈的，一次扣 2分，扣
完为止。
3、被点名通报批评的，每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4、没有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信息和完成相关工作的，每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自治区农牧主管部门日常管理掌
握的相关情况


